
浙江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介绍

浙江省排污权交易中心
陈   齐



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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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政策依据

承诺



政策依据

Ø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浙江、

山东、广东分别下降20.5%；

Ø 福建、江西、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

分别下降19.5%；

Ø 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湖南、 贵州、

云南、陕西分别下降18%； 

Ø 内蒙古、黑龙江、广西、甘肃、宁夏分

别下降17%；

Ø 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分别下降 12%

“十三五”控温方案地区分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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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7年，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十三
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施方案》，明确
我省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的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保障
措施，并将“十三五”期间国家下达给
我省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下降任务目标分解到11个设区市人民政
府。

政策依据

省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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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市 “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

杭州市 25%
宁波市 23%
绍兴市 23%
衢州市 23%
湖州市 21%
嘉兴市 21%
金华市 21%
舟山市 21%
温州市 18%
台州市 18%
丽水市 18%

政策依据

来源：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浙江省“十三五”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实施方案》



考核背景

优化升级

Ø 稳定运行

“十二五”期间

历经3次考核：

Ø2013年度

Ø2014年度

Ø2015年度和

十二五期间

优化升级

Ø 稳定运行

“十三五”期间

历经2次考核：

Ø2016年度

Ø2017年度

《浙江省“十三五”设区市
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责任考核试行办法》



考核背景

01
考核主体

Ø由省人民政府对
各 设 区 市 人 民 政
府 控 制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目 标 责 任 进
行考核。

优化升级

Ø 稳定运行

02

Ø考 核 工 作 与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五年规划相对应，
每 五 年 为 一 个 考
核周期

考核周期
03

考核方式

Ø采取年度考核和

期末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Ø 报送自评报告

Ø 召开考核会议

Ø 通报考核结果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编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完成情
况和任务措施落实情况自评报告上报省政府。

省厅牵头，会同省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联席会议有关成
员单位召开考核工作会议，集中听取各设区市碳强度
降低目标完成情况和主要任务措施及基础工作落实情
况汇报，交流有关问题与意见，形成初步考核意见。

考核结果报经省政府审定后，通报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和有关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考核流程



Ø 第一部分：目标完成，40分（2项指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年度降低目标，20分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进度目标，20分

考核内容

考核什么？

Ø 第二部分：任务措施、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60分（24项指标）
      8块内容

两大部分，共26项指标，合计100分



指标1：年度目标完成情况（20分）

指标2：累计进度目标完成情况（20分）

（目标完成率达到或超过100%的得20分；低于100%的，得分为年度

目标完成率乘以20分）

第一部分：目标完成

年度考核中，年度目标完成指标不再是否决性指标；
期末考核中，五年规划目标指标是否决性指标；



设区市 “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 年均下降目标 累计下降目标（至2018年底）
杭州市 25% 5.59% 15.85%

宁波市 23% 5.09% 14.51%

绍兴市 23% 5.09% 14.51%

衢州市 23% 5.09% 14.51%

湖州市 21% 4.61% 13.20%

嘉兴市 21% 4.61% 13.20%

金华市 21% 4.61% 13.20%

舟山市 21% 4.61% 13.20%

温州市 18% 3.89% 11.22%

台州市 18% 3.89% 11.22%

丽水市 18% 3.89% 11.22%

第一部分：目标完成
Ø 对于未设定年度目标的地区，以“十三五”年均下降率为年度目标，

Ø 对于未设定累计目标的地区，以“十三五”年均下降率计算累计目标。



2

7

低碳科技创新

基础能力支撑

8

低碳产业体系建设

城镇化低碳发展7

5

第二部分

能源节约与结构优化

区域低碳发展

碳市场建设和运行

相关保障措施 15

8

8

第二部分：任务措施、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



指标3：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成情况（4分）

Ø根据年度“双控”考核结果（4分）——设区市人民政府

指标4：非化石能源发展情况（3分）

Ø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1.5分）——节能主管部门
Ø 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1.5分）——电网公司

指标5：化石能源结构调整情况（1分）

Ø 煤炭消费减量目标完成情况或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0.5分）——节能主
管部门
Ø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0.5分）——统计局

能源节约与结构优化（8分）



指标6：产业结构调整情况（2分）
Ø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2分） ——统计局

指标7：工业领域控排情况（1分）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即规上工业企业消
耗的煤炭、油品、天然气、电力、热力，扣除用于发电和供热的化石能源消耗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分）——生态环境局

指标8：发展低碳农业（1分）

Ø化肥使用量增量(1分） ——农业局

指标9：生态系统碳汇增加情况（4分）

Ø  造林面积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2分） ——林业局

Ø 森林抚育面积年度计划完成情况（2分） ——林业局

低碳产业体系建设（8
分）



指标10：城乡低碳化建设和管理（3分）

Ø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年度目标完成情况（1分）——住建局

Ø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目标（ 0.5分）——住建局
Ø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进情况（0.5分）——住建局
Ø商业和公共建筑低碳化运行管理（1分）——住建局

指标11：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3分）

Ø 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控排（1分）——交通局

Ø市区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1分）——交通局

Ø道路运输新能源、清洁能源汽车（1分）——交通局

指标12：低碳生活方式倡导（1分）

Ø低碳生活方式宣传（0.5分）——生态环境局、住建局、交通局
Ø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低碳化处理（0.5分）——生态环境局、住建局

城镇化低碳发展（7分）



指标13：部分区域率先达峰（2分）

Ø峰值目标及路线图(2分）——生态环境局
指标14：低碳发展试点建设（2分）

Ø省级及以上试点开展情况（1分）——生态环境局

Ø市级试点开展情况（1分）——生态环境局
指标15：低碳发展示范情况（1分）

Ø近零碳排放示范区、低碳示范园区社区等示范工作（1分）——生态
环境局

区域低碳发展（5分）



指标16：碳交易纳入企业配额履约率（3分）

Ø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前，该部分分值归入企业碳报告工作——生态环境局

指标17：企业碳报告报送和核查（4分）

Ø组织重点企（事）业能力建设活动（1分）——生态环境局

Ø推动重点企（事）业单位编制并报送碳报告（2分）——生态环境局

Ø协助开展企业碳报告核查复查工作（1分）——生态环境局

指标18：其他市场机制（1分）

Ø开展碳普惠制、碳积分等工作（1分）——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碳市场建设和运行（8
分）



指标19：低碳技术和产品（2分）

Ø节能低碳技术推广应用情况（1分） ——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经信局、科技局
等相关部门

Ø低碳产品认证取得情况（1分） ——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局、经信局、科技局等相
关部门

低碳科技创新（2分）



指标20：统计核算制度建设及清单编制（4分）

Ø统计部门支撑情况（1分）——统计局
Ø统计部门专业人员、资金配备情况（1分） ——统计局
Ø市级清单编制情况（1分） ——生态环境局
Ø所辖县（市）区清单编制情况（1分）——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指标21：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1分）

Ø企业披露排放信息或控排行动措施（1分）——生态环境局、相关企业
指标22：机构和队伍建设（2分）

Ø应对气候变化专职管理机构（1分）——生态环境局
Ø设区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技术支撑机构（1分）——生态环境局

基础能力支撑（7分）



指标23：组织领导情况（4分）
Ø设区市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1分）——生态环境局
Ø市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或市人民政府在考核年度召开会议，组织协调布置相关重大工作（2分）
——生态环境局
Ø印发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年度工作重点（1分） ——生态环境局

指标24：年度目标设定与考核情况（2分）
Ø年度降碳目标设定情况（1分） ——生态环境局
Ø对所辖县（市、区）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情况（1分） ——生态环境局

指标25：资金支持情况（6分）
Ø财政预算科目资金安排情况（2分） ——生态环境局、财政局
Ø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设立情况（3分）——生态环境局、财政局
Ø气候投融资（1分） ——生态环境局、财政局、相关金融机构

指标26：宣传引导和国际合作（3分）
Ø全国低碳日等宣传引导（1分） ——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Ø国际合作：南南合作，“一带一路”低碳项目，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重大国际性论坛（2分）
 ——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相关保障措施（15分）



部门 分值
生态环境局 37

财政局 6
统计局 4.5
住建局 4.5

设区市人民政府 4
林业局 4
交通局 3.5

节能主管部门 2
市场监管局 2

经信局 2
科技局 2

电网公司 1.5
农业局 1

第二部分：任务措施、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

各设区市相关部门承担的大致分数



迎考准备

1
第一步：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考核通知至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第二步：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联席会议或者领
导小组的名义发文商请相关部门提供

材料，并召开启动会

第三步：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根据各
成员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编制自评

报告，并先行提交

第四步：考核时提交自评报告的相关支撑材料

2

3

4

怎么做？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终端燃煤排放量

原煤（无烟煤、烟梅和褐煤）

洗精煤

其它洗煤

煤制品

终端燃油排放量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石油焦

液化石油气

炼厂干气

终端燃气排放量
天然气（气态）

液化天然气

终端用电排放量 电力消费量减去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量

排放量=消费量×碳排放因子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二氧化碳排放量=终端燃煤排放量+终端燃油排放量+终端燃气排放量+终端用电排放量

Ø 说明: 终端煤炭、
油品和天然气消
费量需减去用于
发电的煤炭、油
品和天然气消费
量



综合排放因子=折标煤系数×碳排放因子

综合排放因子计算

　 单位 数值
煤炭 吨CO2/吨标煤 2.66
石油 吨CO2/吨标煤 1.73

天然气 吨CO2/吨标煤 1.56

2018年浙江省电网排放因子暂用2016年数值，为0.5246kgCO2/kWh

来源：《关于商请提供2018年省级人民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自评估报告的函》



1. 碳强度年度下降目标完成率
指考核年度碳强度相比上年度的降低率(如相比上年实际增长则为负值)与政府预定的
年度下降目标的比值
碳强度年度下降目标完成率= (1-2018年度碳强度/2017年度碳强度)/预定的年度下降
目标×100% 

2. “十三五”碳强度累计进度目标完成率
指2018年度碳强度相比2015年的降低率与“十三五”碳强度降低目标的比值
累计进度目标完成率＝（1-2018年度碳强度/2015年碳强度）/省政府下达设区市的
“十三五”碳强度降低目标×100%

注：对于未设定年度目标的地区，以“十三五”年均下降率为年度目标
        对于未设定累计目标的地区，以“十三五”年均下降率计算累计目标

碳强度年度和累计下降率计算方法



数据核查表

Ø 第一产业

    按本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例推算。
    全省的第一产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来源于省级能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量中的第一产业。

Ø 第二产业
u     规上工业：本地区规上工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减去用于发电的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
                              规上工业用于发电的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由统计部门提供。
u     规下工业：根据本地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和规下工业增加值比例推算。

    此处采用的规上工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须是统计部门提供的规上工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
费量，扣减用于发电的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再扣减本地区没有规下企业行业的煤炭、油品、天然
气消费量。

u     建筑业：按本地区建筑施工面积占全省建筑施工面积比例推算。
           全省建筑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来源于省级能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量的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



数据核查表

Ø 第三产业

u     交通运输：按本地区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占全省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比例推算。
           全省运输运输业的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来源于省级能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量中的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

u     其他：按本地区其他服务业（第三产业减去交通运输业，下同）占全省其他服务业增加值比例推算。
          全省其他服务业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来源于省级能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量中的第三产业减去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Ø 居民生活
      
      按本地区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例推算。
      全省的居民生活煤炭、油品、天然气消费量来源于省级能源平衡表终端消费量中的生活消费。



数据核查表数据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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